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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港口和船舶岸电管理办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令2021年第31号）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港口和船舶岸电管理办法〉的决定》已于2021年9月7日经
第24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 李小鹏

2021年9月13日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港口和船舶岸电管理办法》的决定

交通运输部决定对《港口和船舶岸电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19年第45号）作
如下修改：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为减少船舶靠港期间大气污染物排放，保障船舶靠港安全
规范使用岸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等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二、将第三条第三款修改为：“各级海事管理机构按照职责，负责船舶受电设施安
装和船舶使用岸电情况的监督管理。”

三、将第四条修改为：“地方各级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应当积极争取地方人
民政府出台资金补贴、电价优惠等扶持政策，支持码头岸电设施改造和船舶受电设施安
装，鼓励船舶靠港使用岸电。”

四、第六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长江流域的港口经营人应当按照所在地人民
政府制定的港口岸电设施建设和改造计划实施建设和改造。”

五、第十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长江流域的水路运输经营者应当按照所在地
人民政府制定的船舶受电设施建设和改造计划实施建设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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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将第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港口经营人、岸电供电企业应当将码头岸电设施
主要技术参数、检测情况等信息通过网站等渠道向社会公开、及时更新，并报送所在地
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

七、将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码头岸电设施建设和检测，港口经营人、岸电
供电企业向靠港船舶提供岸电服务以及水路运输经营者组织实施船舶受电设施安装等情
况由市、县级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监督检查。船舶发现港口经营人、岸电供电企
业未按照规定提供岸电服务的，应当及时报告所在地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第
二款修改为：“海事管理机构可以通过文件查阅等方式，核查船舶受电设施满足本办法
和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要求、船舶使用岸电等情况。港口经营人、岸电供电企业发现
船舶未按照规定使用岸电的，应当及时报告海事管理机构。”

八、第二十四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长江流域的水路运输经营者未按照第十
条规定实施船舶受电设施建设和改造的，由注册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九、第二十五条增加三款，作为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在长江流域港口靠泊
的船舶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
告，并视情节轻重处以罚款：

（一）船舶发电机组总额定功率2000千瓦（含）以下的，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
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二）船舶发电机组总额定功率2000千瓦以上8000千瓦（含）以下的，处二万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三）船舶发电机组总额定功率8000千瓦以上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前款所称情节严重，是指船舶靠泊同一港口连续3次及以上或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6
次及以上未按规定使用岸电，或者船舶受电设施出现故障不及时维修导致6个月以上无
法正常使用。

初次违法且情节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由海事管理机构进行教
育。”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港口和船舶岸电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发布。

港口和船舶岸电管理办法

（2019年12月9日交通运输部发布 根据2021年9月13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港
口和船舶岸电管理办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减少船舶靠港期间大气污染物排放，保障船舶靠港安全规范使用岸电，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
江保护法》等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口和船舶岸电建设、使用及有关活动，应当遵守本办
法。



第三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港口和船舶岸电建设、使用等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负责辖区水路运输经营
者船舶受电设施安装、码头岸电设施建设以及向靠港船舶提供岸电服务等活动的监督管
理。

各级海事管理机构按照职责，负责船舶受电设施安装和船舶使用岸电情况的监督管
理。

第四条 地方各级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应当积极争取地方人民政府出台资金补
贴、电价优惠等扶持政策，支持码头岸电设施改造和船舶受电设施安装，鼓励船舶靠港
使用岸电。

第二章　建设和使用

第五条 码头工程项目单位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等要求，对新建、改建、
扩建码头工程（油气化工码头除外）同步设计、建设岸电设施。

第六条 港口经营人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和国家有关规定，对已建码头
（油气化工码头除外）逐步实施岸电设施改造。

长江流域的港口经营人应当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制定的港口岸电设施建设和改造计
划实施建设和改造。

第七条 码头岸电设施的供电能力应当与靠泊船舶的用电需求相适应。

第八条 为保障船舶靠港使用岸电安全，码头工程项目单位或者港口经营人在岸电设
施投入使用前，应当按照相关强制性标准组织对岸电设施检测，其中高压岸电设施投入
使用前，应当由具备相应能力的专业机构检测。

第九条 新建和已建中国籍船舶受电设施安装应当符合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投入
使用前需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

第十条 在船舶大气污染排放控制区靠泊的中国籍船舶，需要满足大气污染排放要求
加装船舶受电设施的，相应水路运输经营者应当制定船舶受电设施安装计划并组织实
施。

长江流域的水路运输经营者应当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制定的船舶受电设施建设和改
造计划实施建设和改造。

第十一条 具备受电设施的船舶（液货船除外），在沿海港口具备岸电供应能力的泊
位靠泊超过3小时，在内河港口具备岸电供应能力的泊位靠泊超过2小时，且未使用有效
替代措施的，应当使用岸电；船舶、码头岸电设施临时发生故障，或者恶劣气候、意外
事故等紧急情况下无法使用岸电的除外。

船舶靠泊不足前款规定时间的，鼓励使用岸电。

第十二条 船舶靠港使用岸电的用电量不计入港口能耗统计范围。

第三章　服务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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